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单
	使用部门
	
	使用部门负责人及联系方式
	

	使用场地
	一食堂大学生活动中心     二食堂大学生活动中心

	使用时间
	年  月   日
      时至      时
	是否使用设备
	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OLE_LINK2]大屏   音响   舞台灯光

	事由
	

	部门负责人意见
	

	校团委审批意见
	


一、会场的使用报批程序  
[bookmark: _GoBack]1.会场申请主体为学院、部门及处室。申请人填写《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单》，经本部门负责领导签字后，报校团委办公室周青主任（办公楼206）审批。一食堂活动中心由校团委直接审批，二食堂大学生活动中心通过校团委对接光谷职业学院校团委后审批。通过后，由校团委安排设备管理人员开放场地。
2.一般情况下，按照申请时间顺序安排使用会场，校级活动优先。具体由校团委进行统筹和调整。 
3.使用会场原则上应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办理申请手续，因故需要变更或取消使用计划的，申请人须及时通知有关管理部门。 
二、会场的使用规定  
1.进入会场须衣着整齐、举止文明，禁止衣衫不整进入。 
2.保持室内卫生干净，爱护公物，严禁吸烟，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、食物等进入会场。
3.进入会场前请检查会场设施、场地等情况，破损情况拍照留痕提前告知校团委。如活动结束时检查发现相应损坏，由使用单位照价赔偿。
4.会场内禁止私拉电线、乱接插座、私自使用其他电器设备，使用设备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不得违规运行。
5.在会场内指定位置悬挂横幅标语，严禁使用双面胶、胶带、图钉、钉书针、钉子等对墙面和地面装饰层有污损或破坏的物品。
6.活动结束后，使用单位及时将临时布置的横幅、展板、装饰品、桌椅等物品撤除、归位，清理会场垃圾，且清理的垃圾需带往一楼垃圾桶内。
7.如未遵守以上规定，择情不予批准后续大学生活动中心使用申请。
备注：申请单签批后，原件交由校团委存档，复印件交由申请部门（单位）留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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